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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高等法院 

司法機構政務長 

劉嫣華太平紳士：     

香港金鐘道 38號
高等法院大樓地下

Tel：2123-0143  Fax: 2123-0154
enquiry@judiciary.hk

    有關（11）in LM（4）to JUD SCJC 1-70/3 Pt.36, 或 CACV332/2006一案.  

本人已收到總司法行政主任或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2之陳景明先生寫於2019-4-12日的

書面回答，回信告知本人在貴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寫於 3月 28 日的信引用了回覆的為楊振權

署理高院首席法官而非被本人投訴的林文瀚！ 

首先要指出的是，林文瀚於 2019.3.06 日以署理高院首席法官身份叫其書記發出的“指

示通知”並非法庭命令無疑，但通知却狂妄自大地指： 

『申請人於2019年1月31日透過存檔傳票所提出的申請明顯沒有法理基礎及不符民事

訴訟程式。故此，現下令撤銷上述傳票。』 

林文瀚的犯罪證據就在此顯露無疑： 

1. 本 2019.1.31 日存檔傳票已為上訴庭登記處蓋印及被申請人的代表律師認收； 

2. 如真的“沒有法理基礎及不符民事訴訟程式”也該由被申請人提出反對再排聆
訊，而非可由署理高院首席法官身份出面就可一聲通知作廢！  

    因此，寫於 3月 28日的信引用署理高院首席楊振權法官的批示是正确的： 
『 來函知悉。 來函提出有關 CACV332／2006 的事宜涉及案件的司法決定，署理高等
法院首席法官在其行政職權範圍內不能亦不會作出任何干預和評論。』 

    從加底線加黑可見，楊振權法官已刮了林文瀚一巴掌！  但為何在其後又指： 
       『…信中提及的其他事宜，署理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沒有任何評論。 假如閣下繼續在

來信中重複已處理的事情，我們不會再作回覆。』 
這顯然非楊振權法官所言，也非其有權“評論”其前任，難道不敢“評論”就可無罪可

言？！貴投訴法官秘書處華佩儀主任刻意包疵違規作罪法官的之表證已在此成立！ 

也正如本投訴人在 2019.4.10 前信中也指： 

      『也即然林文瀚法官否認不了本投訴的指控，更因本投訴之另一袁家寧法官為馬道立
太太，貴秘書處就該首先去信終院首席馬道立另行指定其他常務法官處理！』 

    難道貴政務長管理下的投訴法官秘書處已變種為“保護違紀作惡法官秘書處”，是否？
請回答！  

    明顯的，自2018年 7月30日起, 本人已有數次向貴政務長投訴有關本案的法官行為, 但
全都無疾而終！不論前述之布少芬, 華佩儀及今的陳景明三位主任正在 輪流詐無知 違規作

歹 敷衍本投訴人！ 

且十分明顯的，林文瀚本次臨時以“署理高院首席”之名的發信只 志在阻止上訴庭登記

處依法規為本上訴人於 2019.1.31 日存檔且已蓋印認收的表格 39 及 40 正式蓋印命令為

CACV 332/2006 結案找個不當小借口而已，就因如上的楊振權法官已刮了林文瀚一巴所言！

   又為何林文瀚 可臨時以“署理高院首席”之名亂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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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人也於 2018.9.10 日傳真去信貴政務長並詳列 前後因由 並要求“投訴及彈劾首席

馬道立也應立即進行！”  已無須在此重述，這顯然是不聽馬道立“話”正直的楊振權

法官不願亂髮指示阻止為 CACV 332/2006 結案，才找出林文瀚 假戲真做！  

而林文瀚也早在 CACV122/2006 配合上訴庭鄧國楨法官聽馬道立“話”針對本發明人如

上之 前後因由 全面違規的司法圍剿即“實際偏頗”⋯，其後便青雲直上為上訴庭法官加獎, 

而稍不聽“話”的鍾安德便至今仍為原訟庭法官⋯, 因此，如對首席馬道立及林文瀚 投訴正

式立案，本投訴將可補充更多的實際偏頗案例，順告！ 

而今的林文瀚為何竟可在幾天“署理高院首席法官”為名的誘惑下就可如此 夠膽 如上

亂髮指引露骨異常地踐踏法治基礎？ 如無終院首席馬道立的暗中安排 諒必也難兌現！  

就因“署理高院首席法官”手續煩多最後均須特首簽認並告知媒體公告全港,但没有！ 

也由此可見，政務長已有責任下令投訴法官秘書處在 7 天內告知林文瀚為署理高院首席

的前後日期且由誰授權？  

以及，投訴法官秘書處更務必要書面說明，以署理高院首席法官身份顯赫自居的林文瀚

於 2019.3.06 日叫其書記發出的“指示通知” 撤銷傳票的法理根據何在？  

又可否 以此小花招 就可違規阻止上訴庭登記處為本上訴人於 2019.1.31 日存檔已蓋印

認收的表格 39 及 40 包括於 2019.2.25 日已蓋印認收的表格 40 共三份法庭命令為 CACV 

332/2006 結案, 也被本上訴人投訴之上訴庭歐陽浩榮常務官就可無罪可言！ 

否則，今天如此的司法独裁面孔已徹底含括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行將更無法向市民交

代！以免全港司法界公開討論！   

本信也只好再次附件給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專員、大律師公會、律師公會及有關司法機構

參閱， 希望可共同挺起胸膛捍衛依法冶港的基礎不被破碎，莫怪！ 

而本信稍後也可從 www.ycec.com/LDBM/cacv332/190503.pdf 下載，更多詳情盡在主頁: 
www.ycec.com/LDBM/cacv332/2006.htm 或轉 www.ycec.net 也可！ 

如須資料補充，敬請 Tel: 6572-0195 或 傳真到 Fax: 3111-4197 3007-8352 是盼！   

謹此! 

2019 年 5 月 03 日                                    CACV 332/2006上訴人 

附件給：                                               林哲民  

律政司 刑事檢控科  Tel：2867-2232  Fax：2877-0171 
大律師公會 戴啟思主席 Tel：2869 0210  Fax: 2869 0189  
香港律師會 彭韻僖會長 Tel：2846 0500  Fax : 2845 0387  

 

 
 


